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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92

证券简称：奥飞动漫 公告编号：

2015-143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12月

18日下午14：30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5年12月11日以短信或电子邮件送达。 应出席会议

的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东青先生主持，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全资孙公司奥飞硅谷的议案》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奥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拟出资成立全资子公司广州奥飞硅谷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为4.5亿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成立全资孙

公司奥飞硅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145）。

二、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将持有的广州三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40%股权转让给广州网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价格为人民币2000万元。 同时，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奥飞动漫文化（香港）有限公司拟将持有的Waystar�

Success� Holdings� Limited� 40%股权转让给广州网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Kawon�

Limited，股权转让价格为等值于人民币9800万元的美元或港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转让参股子

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146）。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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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5年12月

18日下午15：30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5年12月11日以短信或电子邮件送达。 应出席会议

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3票。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罗育民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出售广州三乐40%股权及Waystar公司40%股权的交易价格以

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战略，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

长远发展。 综上，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转让参股子

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146）。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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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全资孙公司奥飞硅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奥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拟

以自有资金4.5亿元人民币出资成立全资子公司广州奥飞硅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奥飞硅

谷” ），企业名称尚未经工商局预先核准。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不需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1、名称：广州奥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住所：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北193号新达城广场南塔13楼

4、法定代表人：蔡东青

5、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具体经营范围以《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为准）；电影和

影视节目制作；电影和影视节目发行；广告业；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

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拟申请工商登记的信息如下（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为准）：

1、名称：广州奥飞硅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住所：广州中新广州知识城凤凰三路8号2号楼2033房

4、法定代表人：蔡东青

5、注册资本：4.5亿元人民币

6、拟申请的经营范围：文艺创作服务，艺术创作服务等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为成立全资孙公司，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在广州市开发区中新知识城建设奥飞动漫硅谷（奥飞动漫文化创意产业园），成立广州奥飞

硅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为了承接项目建设相关工作。

本次成立全资孙公司奥飞硅谷对公司不存在重大影响。

2、存在的风险

由于目标公司尚未完成注册登记，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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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1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以全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与广州网秀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网秀” ）、广州三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三乐” ）、吴

渔夫、庞德光签署《广州三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公司将持有的广州三乐40%股

权转让给广州网秀，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000万元。 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奥飞动漫文化（香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奥飞香港” ） 拟与Waystar� Success�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 “Waystar公

司” ）、广州网秀的全资子公司Kawon� Limited（以下简称“Kawon公司” ）、Dreamspace�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以下简称 “Dreamspace公司” ）、 吴渔夫签署 《Waystar� Success�

Holdings� Limited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奥飞香港将持有的Waystar公司40%股权转让给Kawon公

司，股权转让价格为等值于人民币9800万元的美元或港币。 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互为生效条件。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不需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需要

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广州三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1、广州网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钰锴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09月15日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91号B塔610房A6028房

经营范围：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游戏软件设计制作；软件服务；信息

电子技术服务；广告业；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电子产品批发；软件批发；计算机零配件

批发；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

2、吴渔夫，男，广州三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Waystar公司董事，持有广州三乐59.36%股

权，身份证号码：44150219730310****。

3、 庞德光， 男， 广州三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持有广州三乐0.64%股权， 身份证号：

44080119761120****。

（二）《Waystar� Success� Holdings� Limited股权转让协议》

1、Kawon� Limited

成立日期：2015年7月14日

编号：1882694

注册地址：P.O.� Box� 957,�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法定股本： 50,000美元，分为50,000股，每股面值1.00美元

已发行股本： 1股，每股面值1.00美元

董事： 陈钰锴

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2、Dreamspace�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成立日期：2006年8月4日

编号：MC-172144

注册地址：PO� Box� 309GT,� Ugland� House,� South� Church� Stree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法定股本：50,000美元，分为5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01美元。

已发行股本：12,548,194股，其中普通股5,431,169股，每股面值0.0001美元，优先股7,117,025股，

每股面值0.0001美元。

董事：吴渔夫

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3、吴渔夫，男，广州三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Waystar公司董事，持有广州三乐59.36%股

权，身份证号码：44150219730310****。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广州三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1866.6667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渔夫

成立日期：2006年9月6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工业园建中路59号柏朗奴大厦602之A

股权结构：截至2015年12月18日，广州三乐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人民币）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吴渔夫 1108万 货币 59.36%

庞德光 12万 货币 0.64%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746.6667万 货币 40%

合计 1866.6667万 货币 100%

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 目 2015年8月31日（经审计） 2015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计 5,822,571.61 6,761,899.10

负债总计 30,851,026.94 30,494,037.04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028,455.33 -23,732,137.94

项 目 2015年1-8月（经审计） 2015年1-11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633,268.23 12,036,653.83

营业利润 -5,923,470.17 -4,878,525.95

利润总额 -5,090,483.96 -3,794,166.57

净利润 -5,090,483.96 -3,794,166.57

（二）Waystar� Success� Holdings� Limited

中文名称：成星伟业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注册地：英属维京群岛

注册办事处地址：P.O.Box� 957, �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 Road� Town, � Tortola,�

BVI

成立日期：2006年06月13日

公司编码：1032743

已发行股份总面值1000美元，分为1000股，每股面值1.00美元

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股权结构：截至2015年12月18日，Waystar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公司编码 持股比例

DreamspaceInteractive�Entertainment�Corporation MC-172144 60%

奥飞动漫文化（香港）有限公司 1468416 40%

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 目 2015年8月31日（经审计） 2015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计 29,105,107.94 28,476,284.34

负债总计 112,417.47 111,780.5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992,690.47 28,364,503.79

项 目 2015年1-8月（经审计） 2015年1-11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829,902.08 -1,463,816.08

利润总额 -832,995.68 -1,463,819.68

净利润 -832,995.68 -1,463,819.68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一）广州三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广州恒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恒越会审(2015)L098号审计报告，广州三乐2015年1-8

月主营业务收入6,633,268.23元，净利润-5,090,483.96元。 根据广东粤和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粤和资评字[2015]第070号），以2015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计

算确定，广州三乐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4986.17万元。

经各方协商确认，一致同意奥飞动漫持有的广州三乐4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2000万元人民币。

（二）Waystar� Success� Holdings� Limited

根据广州恒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恒越会审(2015)L099号审计报告，Waystar公司2015年

1-8月主营业务收入0元，净利润-832,995.68元。根据广东粤和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

估报告书》（粤和资评字 [2015] 第069号）， 以2015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采用收益法计算确定，

Waystar公司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24392.00万元。

经各方协商确认，一致同意奥飞香港持有的Waystar公司4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9800万元人民币。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广州三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1）就本次股权转让，广州网秀应向奥飞动漫支付人民币200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吴渔夫、庞德光

放弃对于广州三乐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2）自本协议生效起，奥飞动漫在广州三乐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转由广州

网秀享有与承担。

（3）广州三乐未分配利润由公司全体股东按比例享有。

（4）广州网秀应在广州三乐股权变更完成之日起6个月内支付股权转让款。

（5）奥飞动漫保证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

（6）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广州三乐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广州网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46.6667 40%

吴渔夫 1108 59.36%

庞德光 12 0.64%

合计 1866.6667 100%

（二）《Waystar� Success� Holdings� Limited股权转让协议》

（1） 就本次股权转让，Kawon公司应用美元或港币向奥飞香港支付等值为人民币9800万元的股权转让

价款。

（2）股权转让价款分两期支付：第一期应在2015年12月31日前支付不低于50%的股权转让款；第二

期应在2016年6月30日前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

（3）自本协议生效起，奥飞香港在Waystar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转由

Kawon公司享有与承担。

（4）Waystar公司未分配利润由公司全体股东按比例享有。

（5）奥飞香港保证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

（6）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Waystar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公司编码 持股比例

DreamspaceInteractive�Entertainment�Corporation MC-172144 60%

Kawon�Limited 1882694 40%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当前中国的客户端游戏市场在整个游戏行业所占的市场份额下滑，市场规模以及用户规模的增速放

缓，PC端流量持续向移动端转移，移动游戏的快速崛起为端游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 在移动游戏市场高

速、稳定增长的趋势下，公司将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发展移动游戏业务，进一步扩大奥飞在游戏行业中的影

响力，为公司带来更高的回报。

本次出售广州三乐以及Waystar公司的股权，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在游戏产业中的结构，所得款

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能够为公司业务拓展提供资金支持。

七、本次交易的审批程序

1、董事会意见

基于公司打造以IP为核心的泛娱乐生态系统的战略考虑， 为了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发展移动游戏业

务，进一步扩大奥飞在游戏行业中的影响力，公司决定出售广州三乐40%股权及Waystar公司40%股权。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均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及付款能力，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风险。 本次交易经公司董

事一致表决通过，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出售广州三乐40%股权及Waystar公司40%股权，符合游戏行业的发展现状和公司的实际

情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的交易

价格以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并经各方协商确认，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本次交易的审批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所述，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事项。

3、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出售广州三乐40%股权及Waystar公司40%股权的交易价格以

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战略，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

长远发展。 综上，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4、《广州三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5、《Waystar� Success� Holdings� Limited股权转让协议》；

6、恒越会审(2015)L098号审计报告、恒越会审(2015)L099号审计报告；

7、《资产评估报告书》（粤和资评字[2015]第070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粤和资评字[2015]第069

号）。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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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本次付息的债权

登记日为2015年12月25日，凡在2015年12月25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

的利息；2015年12月25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2年12月27日发行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以下简称“12勤上01” 或“本期债券” 、债券代码112136）。 本期债券将于2015年12月28日支付

2014年12月27日至2015年12月26日期间的利息。根据《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2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上市公告

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12勤上01

3、债券代码：112136。

4、发行规模：人民币4亿元。

5、票面金额：人民币100元。

6、发行价格：人民币100元。

7、债券期限：期限为7年期，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8、债券利率：票面利率为6.38%。

9、本次付息起息日：2014年12月27日。

10、下一次付息起息日：2015年12月27日。

11、下一次付息期票面利率：6.38%。

12、债券付息日：2013年至2019年每年的12月27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

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3年至2017年每年的12月27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3、债券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4、债券的信用级别：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报告，公司主体信用等

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15、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16、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3年2月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按照《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12勤上01” 票面利率为6.38%，本次付息每1手

（面值人民币1,000元）“12勤上01”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63.80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

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1.04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QFII、RQFII）债券持有

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7.42元。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1、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2015年12月25日。

2、本次除息日：2015年12月28日。

3、本次付息资金到帐日：2015年12月28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5年12月25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2勤上

01” 持有人（界定标准请参见本公告的“特别提示” ）。

五、债券付息方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付息日2个交易日前，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

行账户。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

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本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协议规定，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付息资金划入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后续付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相关

公告为准。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 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

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

法》（国税发[2009]3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含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

利息应缴纳10%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本期债券付息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东莞市常平镇横江厦村

法定代表人：陈永洪

联系人：胡绍安

电话：0769-83996285

传真：0769-83756736

邮政编码：523565

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19层、20层

法定代表人：邱三发

联系人：刘蔚

电话：020-88836632

传真：020-88836639

邮政编码：510632

三、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林斌彦

电话：0755-82130462

传真：0755-82133419

邮政编码：518001

四、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1093号中信大厦18楼

联系人：赖兴文

联系电话：0755-25938000

传真：0755-25988122

邮政编码：518031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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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三湘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普陀区新村路1717弄中鹰黑森林售楼处3楼会议室（靠近真华路,也可从

真华路 399�号进入）。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

种。

4、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12月25日下午14：00

5、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5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5年12月24日下

午15:00至2015年12月25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1、 关于上海湘源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为上海三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议案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详细情况， 请见2015年12月1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上海湘源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为上海三湘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三、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12月18日，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凡欲出席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

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等办理登记手续；法

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到以下地址办理登记

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2、登记地点：上海市东诸安浜路165弄29号4楼

3、联系人：周小姐

4、联系电话：021-52383305

5.�联系传真：021-52383305

6、登记时间：2015年12月21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6:30

7、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五、 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333号湘海大厦

邮编：200434

联系人：邹诗弘

联系电话：021-65364018

联系传真：021-65363840（传真请注明：转证券事务部）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1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先生/女士）在下述授权范围内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三湘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

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1、委托人情况

① 委托人姓名： 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③ 委托人股东帐号： ④ 委托人持股数：

2、受托人情况

①受托人姓名： ②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3、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上海湘源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为上海三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2、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可对议案进行投票。 该

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证券代码：360863� � � � �证券简称：三湘投票

证券“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3、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1）输入买入指令；

2）输入证券代码360863；

3）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股东大会议案序号，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元）

1

关于上海湘源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为上海三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1.00

注：1.00元代表对议案1进行表决。

4）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同意：1股；反对：2股；弃权：3股。

5）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4、注意事项

1）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投票不能撤单；

2）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3）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通过身份认证后进行网

络投票。

1、办理身份认证手续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 、“身份证号” 、

“证券帐户” 等资料，设置6-8�位的服务密码；如成功申请，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股东

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证券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 激活服务密码成功后半日

方可使用；如激活指令是上午11:30之前发出的，则当日下午13:00即可使用；如激活指令是上午11:30

之后发出的，则次日方可使用。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1.00元 激活校验码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参加其他公司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

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挂失也需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2.00元 任意大于1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业务咨询电话

0755-25918485/25918486， 亦可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证书服务”栏目。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3、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2015年12月24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结束时

间为2015年12月25日下午15:00。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

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四、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证券简称：广晟有色 证券代码：

600259

公告编号：临

2015-080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拟对非公开发行方案进行调整，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17日起停牌，并于2015年8月15日、8月22日、8月29日、

9月9日、9月16日、9月23日、9月29日、10月13日、10月20日、10月27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17日、

11月24日、12月1日、12月8日、12月15日发布了停牌及相关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重大事项

停牌公告》（临2015-051）、《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临2015-052）、《重大事项进展暨继续停牌公

告》（临2015-056）、《重大事项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临2015-058）、《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进展的公告》（临2015-060）、《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的公告》（临2015-062）、《关于

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暨第三次延期复牌公告》（临2015-065）、《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

展的公告》（临2015-069）、《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的公告》（临2015-071）、《关于筹划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的公告》（临2015-072）、《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的公告》（临

2015-073）、《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的公告》（临2015-074）、《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项进展的公告》（临2015-075）、《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的公告》（临2015-076）、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的公告》（临2015-077）、《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的

公告》（临2015-078）、《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的公告》（临2015-079）。

截止目前，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公司拟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进行重大调整，调整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部分募投项目、融资规模及发

行价格和数量。公司拟收购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广晟健发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晟健发” ）35%股权。截至目前，广晟健发的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工作已完成，但公司仍未取得

部分股东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承诺函。 同时，广晟健发的部分固定资产相关证照正在补充完善中，部

分生产项目尚未通过环保验收，短期内取得上述证照存在不确定性。 故此，公司拟不再将该项目作为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并拟于近期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非公开发行方案调整事宜。

停牌期间，公司将全力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各项工作，尽快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员工持股

计划方案的调整， 并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待公司披露相关事项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的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328

证券简称：兰太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55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 12�月 18�日，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兰太实业）控股股东中盐

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兰泰集团)函告公司，其于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送达的《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82号）（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对吉兰泰集团涉嫌信息披

露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 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吉兰泰集团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吉兰泰集团持有兰太实业143,795,644股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40.04%。 2014年11月20日至

2015年2月11日期间，吉兰泰集团累计减持兰太实业解除限售存量股17,348,50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4.83%。 减持期间，“兰太实业”股价处在10元/股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在减持期间，吉兰泰集团也进

行过信息披露，但是未按照规定要求的时点进行披露。 2015年1月28日，经交易所提示关注后，吉兰泰集

团通知兰太实业补充披露了减持事项。

以上事实，有相关笔录、情况说明、交易资料和相关公告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吉兰泰集团减持兰太实业解除限售存量股事项属于《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八）项规定的

重大事项。吉兰泰集团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关于“持有、控

制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每达到该公司

股份总数百分之一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的规定，没有及时向上市公司

报告减持情况，导致上市公司无法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将吉兰泰集团减持行为这

一重大事件立即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

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款、

第三款的规定，我会决定：

1、对吉兰泰集团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

2、对程同海给予警告，并处以5万元罚款；对张洪军给予警告，并处以3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

行：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 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

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局备案。 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

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 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监会[2015]8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299

证券简称：蓝星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15-068

号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议变更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变更后的证券简称：安迪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证券简称变更的情况

2015年12月21日，蓝星安迪苏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通讯表

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公

司原有资产及业务已基本置出，公司名称已由“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蓝星安迪苏股

份有限公司” ，为了更好地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拟将公司简称由“蓝星新材”变更为“安迪苏” ，公司证

券代码“600299” 不变，证券简称最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为准，变更后的证券简称启用日另行公告。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证券简称的理由

1、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期完成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公司原有资产及业务已基本置出，置入资产蓝星集团持有蓝星安迪苏营养集团有限公司85%

的普通股股权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于2015年10月28日，公司完成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

2、公司结合整体发展战略及经营管理需要，对公司名称进行变更。 于2015年10月23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和经营范围的议案》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等议案，于2015年11月23日召开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公司于

2015年12月18日领取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新版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44940）。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 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国

办发 [2015]50� 号） 等相关文件要求 ， 公司于 2015年 12月 14日对原营业执照 （注册号：

110000009801784）、组织机构代码证（证号：71092449-4）、税务登记证（证号：110108710924494）

进行“三证合一” ，合并后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0007109244940。 ）

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名称由“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

司” 。 公司经营范围由“生产有机硅单体及相关产品、化学合成材料、化工产品；有机硅单体及相关产品

的研制、销售；化学合成材料、化工产品的开发、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为“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

务；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保健食品、营养添加剂；普通货

物运输。（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 。

综上所述，公司主营业务、经营范围、行业特性和发展战略等均发生了重大改变。 为了更好地适应公

司发展的需要，公司特申请将公司证券简称由“蓝星新材” 变更为“安迪苏” ，公司证券代码“600299”

不变。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证券简称的变更更符合重组后公司的主要业务和整体发展战略，也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证券简称的风险提示

重组完成后，公司持有蓝星安迪苏营养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迪苏集团” ）85%普通股股权，

公司现有资产、负债、业务等均被剥离，动物营养添加剂等优质资产及业务同时被注入公司，公司盈利能

力显著增强。

公司证券简称的变更标示着公司的整体业务转型。 同时，在公司进行产业调整和转型过程中，不可

避免的也将面临来自市场、相关政策和安全生产方面的风险，上述风险可能会对公司未来的正常生产经

营及业绩带来不利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修订稿）之重大风险提示部分内容）

特此公告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306

证券简称：华懋科技 公告编号

: 2015-052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5年

12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5年12月10日以电话等方式发出。 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赖方静静女士召集和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其中赖方静静女士、赖敏聪

先生通过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其余5名董事现场参加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董事会就股权激励计划向有关政府、机构办理审

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签署、执行、修改、完成向有关政府、机构、组织、个人提交的文件；修改

《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以及做出其等认为与股权激励计划有关的必须、恰当或合

适的所有行为、事情及事宜。 现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登记手续。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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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懋科技”或“公司” ）于 2015�年12月21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董事会就股权激励计划向有关政府、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

案、核准、同意等手续；签署、执行、修改、完成向有关政府、机构、组织、个人提交的文件；修改《公司章

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以及做出其等认为与股权激励计划有关的必须、恰当或合适的所有

行为、事情及事宜。 现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的登记手续。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4000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4260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4000万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4260万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公司章程》其它内容保持不变。 根据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

会的授权，本次修改章程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